
校党字〔2013〕51号
关于印发山东科技大学“五项费用”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校区党委、机关工委，各分党委，党群各部门；各校区管委，行政各部门、各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五项费用”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    山东科技大学

                                2013年6月7日        
山东科技大学“五项费用”管理暂行规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教育部《关于勤俭节约办教育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省委落实八项规定的十条实施办法和上级其他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培训费等五项费用（以下简称“五项费用”）的管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加强和规范“五项费用”预算管理
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工作性质和开展工作的需要，制定“五项费用”年度预算；课题组负责人要根据科研项目申请时的合约及项目开展情况，制定科研项目“五项费用”年度预算。

各部门、各单位“五项费用”年度预算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学校分管领导签字批准后实施；科研项目“五项费用”年度预算经所在学院和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批准后实施。

“五项费用”实行专项管理，单独核算。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预算的，按照程序经批准后调整。

二、规范会议管理，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
本着精简、务实、高效、节俭的原则，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各类会议。凡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尽量不开会；必须召开的会议，尽量开小会、短会。

在校内举办的各类会议或以我校为主举办的各类会议要经学校分管领导批准后举办；外出参加各类会议，要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同意后参加。

要努力降低会议成本。会场布置要简朴，各类工作会议一律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一般不挂横幅。不组织与会议无关的考察、娱乐等活动。会议食宿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标准，尽量减少与会人员，会议不得发放礼品、纪念品。

严禁以参加会议名义游山玩水。不经批准举办或参加的会议，费用自理，不予报销。

三、规范公务接待管理，坚持勤俭节约，杜绝浪费行为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活动，校领导公务接待由党委校长办公室统一安排，食宿原则上安排在校内。

用餐要节俭，不上高档菜肴和名烟名酒，大力倡导“光盘”行动，控制饭菜数量，避免造成浪费。会议、接待等活动人数较少的，安排工作便餐、份饭。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范围，减少招待次数，控制陪餐人数，降低招待标准。

严禁用公款相互宴请，严禁超标准接待和用公款大吃大喝，严禁到高档娱乐场所消费或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

四、规范公务用车管理，降低公车运行成本
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因公出差，省外或省内路途较远的应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工具。

学校的公务车辆应定点加油、定点维修、定点保险管理；加强日常用车集中调度管理，降低公务用车运行成本。

严禁公车私用，严禁领导干部擅自驾驶公车。

五、推行公务卡制度，规范“五项费用”管理
落实和完善公务卡制度改革，制定公务卡管理办法，实行“五项费用”公务卡结算制度，并严格规范公务卡消费报销制度，原则上杜绝现金结算，加强“五项费用”的日常监督控制。

六、建立定期报告和反馈制度，完善“五项费用”控制
学校成立由纪委监察处、党委校长办公室、财务处、审计处、科研处、国际交流处组成的“五项费用”支出管理工作小组，定期研究分析学校“五项费用”支出状况，每季度向校长办公会报告各部门、各单位及科研项目的“五项费用”支出情况，同时向各部门、各单位反馈“五项费用”支出情况，督促其严格控制“五项费用”支出。

七、明确责任，强化“五项费用”管理
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科研项目负责人是“五项费用”管理、使用和控制的第一责任人，要结合本部门、单位或科研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五项费用”的管理和控制，减少“五项费用”的支出。

财务处充分发挥会计监督职能，规范“五项费用”的报销、核算和使用。

学校审计处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对“五项费用”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保障有关政策、规定的严格执行。

学校纪委监察处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严肃查处，追究问责；对违反“五项费用”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6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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